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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3月22日 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
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稿 

 
 
主席： 
 
 我會向各位議員介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2011-12年
度的預算開支和來年的工作重點。 
 
(一)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預算開支 
 
2. 在2011-12年度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獲分配3億8,810萬
元，較2010-11年度的修訂預算減少1億6,740萬元，即約30%。 
 
3. 預算減少的主要原因包括： 
 

(a) 香港參與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(“世博會”)已於2010
年10月完結，今個財政年度非經常開支減少1億5,790
萬元；以及 
 

(b) 行政長官在2010-11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民政事務局

將領導一隊專職人員，加強和整合在協助新來港人士

及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的工作。配合這項措施，由

2011-12年度起，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的

2,630萬元撥款將轉撥入民政事務總署的帳目。 
 
4. 上述減少的開支，部分因其他方面的撥款整體增加

1,680萬元而抵銷，這主要包括： 
 

(a) 進一步促進港台合作與交流； 



2 

(b) 加強其他內地事務的支援工作，包括香港與廣東的合

作、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、內地的推廣和宣傳工作等； 
 
(c) 增撥資助金，供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增加人手；以

及 
 
(d) 增撥資助金，供平等機會委員會(“平機會”)增加人手。 

 
5. 由於預算開支的減少主要是因為世博會閉幕，本局政

策範圍內的措施及工作將不會受減少預算開支影響。 
 
(二) 政制發展 
 
6. 立法會於本月三日及五日分別通過《2010年行政長官

選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及《2010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草

案》，落實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安排。我們會於

稍後就未來各場選舉進一步提出法例修訂。 
 
7. 由於選舉事務處在2011-12年度須舉行：  
 

(a) 2011年區議會選舉； 
 

(b) 201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； 
 
(c)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；以及 
 
(d) 籌備2012年立法會選舉。 

 
我們會為選舉事務處預留足夠撥款，有關的開支預算為4.12
億元，較2010-11年的修訂預算增加99.4%。 
 
2011 年區議會選舉 
 
8. 區議會選舉方面，由於民選區議員的數目將會由原來

的405位增至412位，而民選區議員在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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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選的議席亦大幅增加，我們預計候選人的數目及有競逐選

舉的議席將會增加。此外，我們亦會把給予候選人的財政資

助額，由10元一票增至12元一票。因此，有關選舉的開支如

設立投票站、郵費、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的酬金以及給

予候選人的財政資助等將會有較大增幅。 
 
9. 故此，我們在2011-12年度就舉行區議會選舉撥款1.95
億元，較2007年區議會選舉1.54億元的實際開支增加約27%。 
 
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
 
10.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方面，議席數目將由800席
增加至1,200席，我們相信會有更多候選人參選。 
 
11. 為籌備各場選舉，本局現正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

作，進行所需的具體工作。 
 
(三) 個人權利 

 
推廣人權 
 
12. 推廣人權方面，我們會繼續促進對人權的認識、尊重

及保障，包括推廣與個人資料私隱有關的個人權利，性別、

家庭崗位、種族、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

會，及兒童權利。 
 
13. 在2011-12年度，我們在人權方面的開支預算，包括平

機會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助，以及用作少數族裔人

士支援服務的開支，預算共為1億7,950萬元，比2010-11年度

的原來預算的1億7,560萬元有所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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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數族裔支援服務 
 
14. 當中，我們將轉撥2,630萬元給民政事務總署，以配合

2010-11年《施政報告》中，加強和整合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

入社會工作的措施。在該措施下，我們會繼續負責有關促進

種族平等機會及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整體政策，而支援少數

族裔人士的服務則會由2011-12年起轉由民政事務總署負

責。有關支援服務一直順利運作，4個支援服務中心自2009
年開始提供服務以來，共有超過50,000人次受惠。 
 
平機會的預算 
 
15. 平機會負責實施4條反歧視條例。為進一步增加平機

會的人手，以加強其政策研究工作，我們於2011-12年度將向

平機會増加資助，總撥款為8,470萬元，較2010-11年度的原

來預算淨增長160萬元(即增長2%)。 
 
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
 
16. 政府一直致力加強對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，並為個人

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提供適當資源，加強執法和宣傳工作。在

2011-12年度，我們建議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撥款5,270
萬元，其中包括增加380萬元經常性撥款，讓公署增加4個長

期職位，以加強執法及循規查察等工作。建議的撥款，相比

2010-11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6%，而與2007-08年度當本局接

管人權政策時公署所獲的撥款相比，增幅達46%。 
 
檢討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 
 
17. 至於就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的檢討，我們在去年

底就各項立法建議完成了進一步的公眾討論。我們現正整理

及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。我們會在下一個月向政制事務委員

會匯報我們的立法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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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內地事務 
 
18. 在2011-12年度，有關駐內地辦事處工作的預算開支為

1億2,420萬元，較2010-11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5.8%，這增幅

主要是反映用於駐內地辦事處的個人薪酬及加強宣傳推廣

活動的開支，其中一個重點是香港配合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

的工作。 
 
香港特區配合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的工作 
 
19.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於上星期通過了《國家十二五規

劃綱要》，並正式公布。有關港澳部份首次單獨成章，凸顯

了中央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力支持。專章強調中

央： 
 

(a)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競爭優勢，包括鞏固和提升香港

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的地位，支持香港發展成

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； 
 

(b) 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，發展六項優勢產業；以及 
 
(c) 支持深化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，繼續實施《內地與

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》(CEPA)，逐步拓展先行先

試措施至其他地區，並確定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中

粵港合作的重要功能定位。 
 
20. 在配合工作方面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協助協調各政

策局之間的工作，以及與內地有關當局的聯繫。未來的工作

重點包括協調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制定跟進行動計劃；繼續與

內地當局聯繫；以及在區域合作的層面協助推展有關的工

作，特別是落實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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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港合作 
 
21. 粵港合作在過去一年有良好的發展。去年4月，雙方

簽訂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，把《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

綱要》的宏觀政策轉化為有利兩地發展的具體措施。自此，

雙方一直致力落實《框架協議》。我們會繼續和廣東省保持

聯繫，統籌特區相關政策局的有關工作，為粵港合作爭取實

質而具體的成果。 
 
前海發展 
 
22. 在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方面，特區政府會繼續就鼓勵

香港專業服務提供者在前海開拓業務所需要營造的政策環

境及業界的政策需求提供意見，並積極配合深圳當局的宣傳

和推廣工作，向香港企業、專業界別及服務提供者介紹《前

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》的內容和帶來的商

機。 
 
23. 在2011-12年度，我們預留了超過1億元，供駐內地辦

事處推行聯絡、經濟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的工作。我們亦已

預留約500萬元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駐內地辦事處作推動

香港與內地合作，包括落實《十二五規劃》、泛珠三角區域

的合作、推動落實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以及前海發展之用。 
 
涉台事務 
 
24. 近年兩岸關係不斷提升，香港特區的涉台政策也積極

配合這方面的發展。在2010-11年，我們成立了「港台經濟文

化合作協進會」(「協進會」)，並積極推動港台交流的各種

活動，加強了港台的關係與互動。財政司司長亦於去年首次

以「協進會」榮譽主席身份訪台。 
 
25. 我們在2011-12年預留了1,200萬元，以推動「協進會」

以及港台交流的工作。我們會繼續加強與台灣的交流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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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包括： 
 

(a) 透過「協進會」這個平台，積極與台方聯繫，推展各

項優先合作範疇的工作，包括在台灣設立綜合性辦事

處、更新空運安排、加強金融監管合作，以及推廣旅

遊等；以及 
 

(b) 協助「協進會」舉辦活動以加強與台灣的交流，包括

與其台灣的對口單位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」舉

行聯席會議，舉辦論壇、研討會及文化交流活動，以

促進港台合作等。 
 

26. 我們預期在台灣設立綜合性辦事處的編制與特區政

府駐內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相若，由一名首長級人員負責。 
 
27. 我的介紹完畢，我樂意解答議員有關上述預算開支的

其他問題。 
 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2011年3月 
 


